[bookmark: _GoBack]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与保密协议（数据使用者）
甲 方：
乙 方：
为规范政务信息资源的数据使用和管理，保证政务信息资源在交换共享过程中的传数据传输、存储及应用安全，防止数据泄密，特签订如下协议
一、数据使用及安全
1、甲方有权对乙方滥用、扩散、泄露共享信息以及其他危害政务信息资源安全的行为及时制止，并责令乙方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2、乙方应根据《衡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及本单位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向甲方申请使用其他单位的数据资源。使用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甲方反馈。甲方应会同数据提供单位及时核实，数据确有错误的，提供单位应当予以纠正。
3、乙方应建立共享数据的使用管理制度，加强对共享数据使用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共享数据的安全。乙方业务系统应具有日志留痕功能，并将日志回传给甲方。
4、乙方从共享平台获取的数据，只能用于本单位履行职责，不得用于商业目的，不得非法私自查询，不得向社会发布，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以其他形式公布。
5、乙方对获取使用的数据不拥有复制、传播、出版、翻译成外国语言等权利，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该数据或者开发和生产产品。数据的任何格式或者任何复制品视同原始数据。
6、乙方可根据需要对数据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但未经许可不得将修改、转换后的数据对外发布和提供，并须将修改、转换的情况及修改、转换的内容向甲方告知备案。
三、保密期限
1、本协议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自生效之日起，双方的合作交流都要执行本协议的条款。
2、 除非甲方通过书面通知明确说明本协议所涉及的某项政务信息资源可以不再保密，乙方必须按照本协议所承担的保密义务对协议结束前收到的政务信息资源进行保密，保密期限不受本协议有效期限的限制。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正常履行本协议，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协议时，应当向对方通报，并说明理由，并递交有效证明文件。
2、乙方使用数据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3、乙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甲方有权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4、因乙方使用或保管数据不当，导致知识产权纠纷或失密事件，由乙方负全部法律责任。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一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六、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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